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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监督评价内容

（一）采购意向公开情况

包括采购项目名称、采购需求概况、预算金额、预计采购时

间等。其中采购需求概况包括采购标的名称、采购标的需实现的

主要功能或者目标，采购标的数量，以及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、

服务、安全、时限等要求。

监督评价侧重于采购意向公开内容是否填写完整；采购公

告、结果公告发布时间、公告内容是否准确；应公示的信息是否

完整、齐全；采购人公示的合同信息、履约验收信息是否准确等。

（二）采购文件编制情况

侧重于采购文件内容是否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

编制；是否存在违规情况、前后描述是否一致；是否以不合理条

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岐视待遇；是否按规定落实政府采购

政策约定内容的完整性；评审标准、评审办法是否合理、指标是

否量化；合同文本是否规范合理；是否落实信用承诺制等。

（三）招标组织的合理性

侧重于是否根据法定方式或程序确定参与采购活动供应商；

是否合法抽取专家，实际评审专家与抽取结果是否一致；招标项

目中，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一

致，开标地点是否与招标文件中预先确定的地点一致；开标室配

备录音录像等监控设备情况，评审活动是否全程录音录像，效果

是否清晰可辩；是否按规定对评标纪律、政府采购相关政策进行



— 3 —

必要的介绍等。

（四）招标过程的合法性

侧重于投标人在投标项目中是否相互同意提高或降低投标

价格，以或高或低价格依次中标；投标人是否先确定中标人，再

参与投标；招标人是否在公开开标前开标，提前将招标情况告知

其他投标人，或协助投标人更换投标文件、变更投标价格；招标

人与投标人是否同意提高投标价格，并在中标后给予招标人额外

补偿；招标人是否存在预先确定中标人、提前向投标人披露标底

等违法行为。

（五）政府采购效率评价

1.合同签订及备案情况。侧重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是

否在评标结束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确定采购结果，对中标（成交）

供应商发出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，并在“河南省政府采购网”上

公告中标（成交）结果；采购人是否在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发出

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，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与中标（成交）

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并在“河南省政府采购网”上备案等。

2.履约验收情况。采购人是否在收到供应商书面验收申请5

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工作，3个工作日内出具验收报告；政府向

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和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

项目，是否在验收报告出具后1个工作日内在“河南省政府采购

网”上公告。

3.资金支付情况。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采购人是

，

'

，



— 4 —

否在收到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

户，对于长期服务类项目，采购人是否提高合同款项的支付频次，

是否按月据实支付等。

4.配合回访情况。采购人是否积极配合代理机构做好政府采

购项目回访工作，是否如实说明项目进展情况，如实提供真实、

清晰、完整的发票、支付凭证和履约验收报告等资料的扫描件等。

（六）网上商城供应商执业情况

侧重于是否存在供应商入库时的资格证书已经失去效力或

征集条件已不符合仍在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、商品或服务价格明

显高于市场公允价格，或高于市场主体在互联网上报价、未履行征

集入库时承诺的服务等情况。

（七）其他情况

政府采购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问题。

三、监督评价方式

财政部门结合政府采购项目采取日常监督评价、专项监督检

查、定期定向评价和随机抽查等方式，对采购意向公开、采购文

件编制、采购信息公开、组织开标评标、专家评审、政府采购效

率、网上商城供应商的执业情况等关键环节开展监督评价。

（一）日常监督评价

监督评价对象对照监督评价内容，定期开展自查活动，每季

度提交自查情况报告，财政部门根据自查情况实施日常监督评价。

（二）专项监督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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